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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感，我喜欢这个词。我想
让生活充满质感，无论是友情、
亲情亦或爱情。

--题记
说好的计划就在假期各种

意外中冲得七零八散，慵懒的闲
适中，生活又变得有规律，只不
过偏离了最初设想的方向，但却
乐在其中。这就是所谓的幸福
吧。

（一）一吻天荒
如果每个夜晚总有一个情

人来陪伴我的话，那就是音乐
吧。

不需要刻意想起最初相遇
的地方，不需要刻意讨好这种默
然的惊喜，他，就这么陪伴着我，
不离不弃，生死相依。还记得三
年前一位好友邀请我进就要 K
歌，我就喜欢上了那个小天地。
我用我的并不太好的麦忘情地
唱着，尽兴地唱着，欣喜地唱
着。码字的我仍能感觉到当时
的热情与迷恋。迷恋上一个有
质感的物，竟然是那么轻而易
举。

后来，因为内心的不甘，我
忍痛割爱，疯狂地投入到高考的
备战中。音乐，被我打入了冷
宫。那一年，我的世界只有学习
和那个称之为梦想的东西。再
后来，那个平台改成了恋上K歌，
我也正常发挥进入了大学。但
我知道，有些东西，有些炽爱，幻
化到骨子里，挥之不去，弥之不
散。

进入了大学，最放松的时候
就是每个跑步的夜晚。各色的
音乐轮番登场。古风爵士摇滚
流行情歌小清新，敲击着我的耳
膜，落到我的心上。我常常思
索，我是谁，我的归途是哪。在
假期看完了功夫熊猫1-3，感触
最大的就是阿宝常说的一句，
Whoami?每次受到外界刺激内心
唤醒的时候，他才做回了他自
己，真正的神龙大侠。而现实中

人们最不能了解的就是自己。
我对音乐的热爱，也是不能够被
自己足够了解的。

原来的麦不好，我就重新买
了一个耳机。不能播放自由歌
曲，我就在今年买了声卡。我的
母亲很支持我，让我很感动。在
这个世上，难得的是互相理解，
爱和包容。亲情给我的质感，就
是我知道我的根在那里，那里有
温暖、阳光和雨露，风雨变迁，稳
固如常。我给一位初中生当家
教，他的母亲因为孩子在家里的
学习和我交谈。我能感觉到她
对孩子深沉的爱，她愿意为了孩
子改变自己今后说话的方式。
母爱伟大，大抵就是如此吧。

唱歌，是一件小幸运。有时
候，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圈很
小，却干净。在那个游戏里，结
识了很多朋友，也学会了很多
歌。今后，愿在陌生的地方，陌
生的风景里，哼熟悉的歌，唱动
听的旋律。

《中国新歌声》一集也没有
错过。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为了
看汪峰老师学员十进五的重播，
我搜了网上好久，但是视频还没
有更新。在一个深夜里我突然
发现那个视频能看了，全然忘了
时间，沉浸其中，看完还觉得意
犹未尽，被自己感动得落下了眼
泪。

唱歌，听歌。唱得虽然不
好，听得不是内行，但是情怀在，
心在，音乐，就会永远有质感。

（二）一念执着
林阳老师说过：暑期去见见

老朋友，看看英文电影，做做未
来规划。他说的话总有一种全
然的归一感，合情合理，自己又
想不到。在学校的时候我脑海
里闪现的就是初中时期的慧慧，
高中时期的小雅。真得，一段时
期一个故人。就算多年未谋面，
我依然相信，故人，有质感，且从
未离开。

依稀记得8月5日。约定是
上午9点，我8点多在路口等车。
2 路车迟迟不来，等不尽的等。
一辆电动三轮车恰巧过来，搭乘
着我在内的两个人前往市区。
在路上我就想，到了市区差不多
在9点之前一点。何其幸运，一
直不信上天的安排，就是摆脱不
了命运的局。

在新世纪门口等老朋友，心
出其地平静。有人在背后拍了
我一下，我就知道是她。一个拥
抱，时间定格。她还像以前一
样，阳光，简单，纯净，成熟。我
能感觉到那份交流，那份情感没
有疏远。逛逛街，说说话，谈谈
我们各自不曾经历的人生，谈谈
未来的走向。好想好想，考研，
能到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新梦想
汇聚的地方。

下 午 我 们 来 了 新 华 图 书
馆。她说最后一站一定要走走
图书馆。她还是老样子，那种内
涵的质感我能生动地感受到。
在图书馆看会了书，外面就下起
了大雨。我没感觉到天公不作
美，可以和老朋友再多呆一会，
同处一个屋檐下，是多么的难
得。时间，竟然拉伸了，无限绵
长。

我相信，君子之交淡如水。
对待网友，对待身边的朋友，亦
是。每晚都有一两个人给我说
晚安，每早都有一两个人给我说
早安，早上起得没有他们早，回
复往往不及时，可是感动满满、
盈盈。岁月会走，朋友会走，给
你说晚安的人也会变。但每一
个阶段遇到的人，付出的感情却
不会变，沉积在记忆深处。友情
是有情的。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理性
的人，渐渐发现，我是一个心性
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
人。对待有关情感的方面，我不
会强求，也勇于放手。为之哭过
痛过一次，我不会再为之流泪。

一位两年多不联系的微尘
突然发消息说，晴。晴儿，愿景，
天晴。不联系不代表忘记，再联
系不用四处寻话题。你在我这
里的分组没变，一切如故。也
许，某年某时某景，我和一个人
四目相对，不言不语，却道出了
所有的秘密。

（三）一顾倾城
生活向往简单，向往质朴。
因为一些这样那样的原因，

我没有去我向往的南方看看，但
是我不后悔。有些梦，就是梦，
永远在不经意的时候微微发疼；
有些梦，不是梦，需要你付出自
己的努力去赢得它。我从来不
相信不劳而获的成功，也从来不
相信经久不衰的誓言。书本和
电影，是极好的旅行者。他们可
以带你到一个国度，一个异次元
世界，一个愁结万分的情感宣泄
场，一个温暖舒适的小港湾。它
们可以变化他们的身份，不为取
悦你，只为让你成长。

看完了《大地之灯》，为七堇
年的人物穿线结构而震撼。她
让我畅游了西藏，即使带着心灵
的痛。岁月的安宁静好，叫人无
限清晰地看到生之优美。总是
要涉过泥泞浑浊的路，才能尝得
到藏在命运最深处的甜蜜。反
而言之，人也正是因为期待着这
样的时刻，才恋恋不舍的生。就
像艾默生说过，“世界之所以如
此强大，就是因为每个人要住在

自己的家里。”
七堇年为小说标题的解读

是心如大地。一盏盏稀疏的明
灯高高伫立在旷野。路人看得
到被照亮的一朵朵光点，而光与
光之间的黑暗，路上永不得知。
在有些心疼的故事情节背后，总
有温情与善意存在。这种美好
同样折射到现实，充满质感。

住在这个能看得见风景的
房间，夕阳渐渐淹没了窗台，就
像往事也被时间盖过。外面的
世界，好美。时间和夕阳一样
美，美到窒息。每当绿野清风映
入我的眼帘，我总觉得自己能飞
起来，扑扑楞楞，翱翔天空，回到
想见的人的身边。

没有见过大峡飞瀑，没有见
过草原群岛，都没有关系。你所
亲身经历的地方，就是无限的宝
藏。那些平常的景色，那些你从
未留意的窗外，旖旎成画。

血液里还留着闯荡的激情，
一颗平常心同样需要拥有。我
爱村镇的老街，我爱那些沾染着
时间气息的旧物。从这头走到
那头，从那头走到这头，回到原
点。越来越发现，原点不是一种
白纸，那是一种走过沧桑坎坷后
的智慧。《十年》、《亲爱的自己》、
《好久不见》，连起来就是十年后
亲爱的自己好久不见。

旧墙旧瓦旧时光，新草新路
新枝丫。我目光染蓝，天空飘
云。

世上所有的流浪，都是让心强大

秋的况味
秋风，微凉，早迁的候鸟已

去前方探路，时有黄叶在头顶
盘旋飘落。每当季节循环交替
的时候，心底总会生出许多无
端的况味。抬头看着在薄风中
旋转起舞的落叶，不禁思绪万
千。

叶子的离开，是因为风的
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我知
道，那些落叶，它们是无法改变
自己的命运的，所谓落叶归根，
那是它们的宿命，不必挣扎，也
不必恐惧，尽情地飞舞着，它们
结伴而行，其实并不孤单。世界
上的万物，冥冥之中上天自有安
排，谁都有改变不了的去处。倘
若风雨同行的路上，两片叶子相
依相偎，就这样相伴一生，不离
不弃，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呢？

秋来，风起，落叶飘。日子
依旧循规蹈矩，生活依然要向前
行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季节
无需任何提示地变换着，山河岁
月，草木枯荣，一切自有定数，所

有的事物都有自己的运行轨迹，
人也不例外。

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走过，时
间煮雨，岁月缝花，这一季的夏，
我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凌乱的
思绪去整理，还没有认真地去写
下属于七月的诗句，还没有来得
及去一直想要抵达的远方，还有
许多事我都没有来得及做好，光
阴便伸手把我拽进了八月的大
门，我的七月就这样无疾而终
了。

依稀记得，这个长夏，我悄
悄地躲在时光的背影里独自颓
废着，无所事事，不想写字，也
不想读书，殇逝如同草长莺飞，
梦想似乎折断了羽翼。流水光
阴里，我不哭不闹，看着时光一
天又一天地离我而去，深知这
红尘滚滚，人海茫茫，一切自有
安排。我不是法力无边的神
仙，也不是具有特异功能的妖
怪，我只是一个凡夫俗子，还参
不透这宿命的玄机，抓不住命
运，也握不住未来，只求能平淡

地活着，就已经很好了。宇宙
之大，每个生命 ，都在孤寂。
其实我也不过是一粒浮尘而已，
浮生若梦，梦醒皆空。

身边的时光淡的没有任何
底色，许是长久的高温熏蒸的
缘故吧。八月，依然是热，窗外
的蝉鸣声把空气中的热浪推得
更高，让人听闻蝉鸣便觉热。
流年的彼岸，我静静地端坐在
红尘之外打坐。翻阅时光的经
卷，一不小心，触碰了光阴虚掩
的门环，便失身跌进了那一池
泱泱的秋水中，于是我所有的
一切都沾染上了薄凉的味道，
那应该是秋的气息吧。

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也许
所有的东西都会在抵达巅峰的
时候，不动声色地改变原有的轨
迹，朝着命定的方向走去。

或许骨子里本就是个薄凉
的女子吧，一直都是这样淡淡的
行走着，淡淡地行走在光阴里，
看那日光风影，一如远去的流年
岁月，端正悠闲，有一种安然的

静美。命运编排好的一切不容
你与之相争，顺应因果便是今生
最好的修行。默默地看着夏去
秋深，我竟然忘记了自己。

小禅说，人早早晚晚会活
成一块枯木。与江山无猜、与
天地无猜、与时间无猜。没有
计较了，没有风声鹤唳了，也没
有花红柳绿了。只活成这有了
风骨的枯木，心寂寂，身寂寂，
但断然有了空间与时间的绝世
风姿，端然于田野上，或者立于
永定河两岸，任雨打风吹，千年
风雨。人生不过百年，花开半
生，花落半生。人活着，已经很
不容易，要像这样有风骨的活
成枯木，谈何容易！人生，其实
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我们
能健康地活着，还有能力去真
诚地爱着，于我便是最大的幸
福了。

“把自己活成一朵残荷，不
为懂得，只为慈悲。”还是做一
朵这样的残荷吧，虽然远离了
盛世的绽放，岁月逐渐黯淡了

曾经的风华绝代，灵魂却有了更
为让人心动的风骨，那是光阴的
赠予。尽管无人在意，却也毫不
含糊，安度流年，让生命暗香浮
动。当人生远离了那些浮华的
喧嚣和热烈，便不愿再委屈自
己，懂得了掩饰锋芒，学会了隐
忍，更加清醒自知，更加明白了
岁月静好，时光知味，一切随心
自在安然。

陌上，秋风又起。初秋的风
里，透着凉意，但是感觉不到冷，
季节并不张扬，此刻却更让人感
到安静踏实。

这个秋天的早晨，我站在
有秋风经过的街口，看行人匆
匆，听红尘梵音，独自清喜，独
自优雅，独自绽放。似水流年
里，一直都是那个安分守己的
素衣女子，这半生从不喜欢追
名夺利，更不愿攀付献媚，只愿
做一个平淡的女子，守着平常
的日子，无病无灾，安安稳稳，
执子之手，与子携老，如此，我
便知足了。


